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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宫市财政局
关于2023年度代理记账机构监督检查情况的
通  报

各代理记账机构：
为加强对我市代理记账机构的监督管理，进一步规范代理记账业务和会计行为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促进代理记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我们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，于2023年7月至9月，对我市代理记账机构开展了重点监督检查，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截至2023年6月，南宫市依法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的机构共有31家。按照邢台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和《关于做好2023年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以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要求，我们共抽取了东泰会计事务所、鼎晟财税服务中心等9家代理记账机构，19家委托代理记账企业开展了监督检查，检查会计期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。重点关注代理记账机构的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况，是否存在参与企业伪造会计凭证、虚构经济业务、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严重违法行为等。其中，有2家未开展代理记账业务，有1家未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书。
二、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1.未依法取得原始凭证。如未附借款收据、无银行转账对账单、无产品出库单、入库单、无工资发放明细单等；
2.原始凭证不合规。如工资现金发放表上无领取人签字、发票业务名称填写不准确、白条入账等。
3.记账不规范。如未按照权责发生制时间顺序记账、一季度记一次账记账不及时、跨月记账甚至跨年记账、固定资产未计提折旧、科目不正确、未设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等。
4.会计档案建档不符合要求。如记账凭证封面上相关人员未签名且信息填写不完整、纸质账簿未打印且装订不及时等。
5.其他问题。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不健全、部分在岗人员无社保缴纳信息等。
三、相关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提高法治意识，充分发挥代理记账功能。坚持自觉守法、诚实守信、持证经营的原则，严格遵守代理记账行业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和落实，依法维护代理记账行业的正常秩序，树立代理记账行业诚信经营的社会信誉,真正实现代理记账的核算和监督功能。
2.加强学习培训，全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素质水平。切实抓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不断加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以及税务政策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贯彻，不断提升代理记账机构的人员素质，提高代理记账质量。
3.积极对照整改，不断完善内控制度。对照发现问题，要在单位内部迅速开展自查，发现问题立行立改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代理记账机构的各项内控制度并加以认真执行，全面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。
今后，我局将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，以查促改，对整改期限结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，终止其代理记账业务、收回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并予以公告。同时，将逐步建立健全政府引导、行业自律、财政督查的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大财务造假法律责任追究力度，促进代记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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